滁州市南谯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审议意见处理办法

（2012年10月25日 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区人大常委会的职责，进一步提高区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办理质量，增强监督实效，促进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审议意见，是指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在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计工作报告、执法检查情况等工作报告时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条  区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在区人大常委会会议闭会后五个工作日内，由区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归纳整理，形成审议意见审查稿，呈常委会分管副主任审查。
第四条  审议意见应当全面、准确反映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重点突出、客观明了、符合实际、便于操作。应当包括：对工作的总体评价，存在的问题，改进意见和建议，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处理情况的时限及其他必要的内容。
第五条  归纳整理后的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后，由常委会主任或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签发；由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转交区“一府两院”研究办理。
第六条  “一府两院”应当自收到审议意见两个月内或者主任会议指定时间内，向区人大常委会提出对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处理情况报告）。处理情况报告应当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包括：对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过程，采纳情况及效果，今后工作的措施和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处理情况报告应当事先送区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或者办事机构征求意见。
第七条  区人大常委会有关机构对“一府两院”办理落实审议意见情况进行检查、调查，听取承办单位汇报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查阅有关资料，现场实地察看，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也可以组织人大代表进行视察，根据跟踪检查情况形成调查报告，向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汇报检查、调查情况。
第八条  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一府两院”办理落实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有关机构跟踪检查调查情况报告，可以对“一府两院”办理落实审议意见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测评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结果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档次。获得满意票超过参会的常委会组成人员70%以上者（含70%）为满意；获得满意和基本满意票超过参会的常委会组成人员50%以上者（含50%）为基本满意；获得满意和基本满意票低于参会常委会组成人员50%者为不满意。
第九条  区人大常委会对测评结果为不满意的，将责成“一府两院”继续办理，并在下一次区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重新报告，再次测评；对再次交办后，不满意度仍超过半数的，将启动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监督手段，直到审议意见落到实处、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满意为止。区人大常委会会议满意度测评结果和“一府两院”对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由常委会办公室向区人大代表和有关部门通报，并按规定公布。
第十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